[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关于《北京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1]为依法全面履行行政处罚职权，进一步规范本市交通运输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依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深化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建设的意见》（交法发〔2021〕125号）、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关于规范实施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若干指导意见》（京政法制发〔2015〕16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京依法行政办发〔2023〕4号）等内容，对相关处罚裁量基准进行了修订。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为严格落实《关于做好国务院综合督查对北京市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的通知》、市司法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自查整改工作方案》相关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国务院综合督查反馈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领域问题自查整改工作，进一步规范交通运输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定和实施，确保交通运输领域行政处罚做到过罚相当、宽严相济、公平公正。
二、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北京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征求意见稿）》
根据违法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将每项行政处罚分别纳入“A、B、C”三个基础裁量档；根据具体违法情节的轻重、频次的多少以及社会影响的大小，将每项行政处罚的处罚幅度划分为“01、02、03...”相应处罚裁量阶。
基准表包含裁量基准编码、被处罚主体、违法行为、违法情形、适用法规、违反条款、处罚条款、法规规定以及裁量基准等内容。编码第1-6位为处罚权力清单对应的处罚事项编码，第7位为基础裁量档代码，第8-9位为裁量分阶顺序码，第10位为修正码。
三、起草过程
1.编制初稿。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起草编制《北京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征求意见稿）》；过程中，广泛听取行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大代表、法律顾问、行业管理部门以及一线执法人员意见建议。
2.充分论证。召开专题会、论证会、座谈会，邀请司法局、法院、检察院、法律顾问等对裁量基准有关条款进行研讨论证。
3.内部征求意见。组织相关执法单位、业务处室、法律顾问，逐项研究有关条款，充分征求意见。
[bookmark: _Toc1590620335_WPSOffice_Level1]四、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bookmark: _Toc1020571313_WPSOffice_Level2]（一）有关文件内容的特殊情况
[bookmark: _Toc300963423_WPSOffice_Level2]无。
（二）发文形式、上会形式的情况
拟以市交通委名义印发的执法规范性文件。
（三）与既有政策文件的衔接协调情况
无。



